
 

附件 1 

 
关于加快推进中药产业发展的意见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

的意见》（中发„2019‟43 号），充分发挥陕西中药资源优势，

加快推进我省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建立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。加强秦岭—巴山野生珍

稀药用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，优选有市场前景、有确切

疗效的品种进行野生繁育，建立 1 个省级中药材种质资源库、10

个中药材资源监测站。加强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与管理，逐步建

立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，加快道地药材提纯复壮及优良品种选育

与推广步伐，提升中药材良种使用率。鼓励市县建立盘龙七、太

白贝母、华细辛、绞股蓝、黄精、连翘、沙苑子、黄芩、茜草、

附子等区域特色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。（省林业局、省农业

农村厅、省科技厅、省中医药局、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、实施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。按照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

规划布局，倡导“一县一品”种植（养殖），推广“公司+基地+

合作社”发展模式，大力发展丹参、山茱萸、猪苓、杜仲、柴胡、

元胡、林麝、酸枣仁、天麻、黄芪、大黄、秦皮、秦艽、远志、华

山参等大宗道地药材规模化种植（养殖）。建设 20—30 个规范化

种植（养殖）示范县、GAP 基地和地理标志产品认证种植（养殖）

基地。鼓励中药饮片、中成药生产企业自建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基

地，或订单定制优质中药材，遴选 100个中药材“定制药园”。（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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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科技厅、省中医药局、省知识产权局、

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健全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。加快建立健全我省中药材种

子种苗繁育、种植（养殖）、采收、产地初加工等技术标准体系、

质量标准体系和中药饮片加工、炮制、提取、制造等技术规范，

依照标准、规范组织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与加工生产。研究制定

物流（包装、仓储、养护、运输行业）标准化技术体系。发展中

药材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，为中药全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。

（省药监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

中医药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四、优化中药产业园区布局。支持市、县依托当地中药材、

人力等优势资源规划建设功能全、标准高的中药产业园区。优化

现有各类产业园区、工业园区功能布局，完善水电路网、信息通

讯和住宿餐饮、商务休闲等基础生活设施，提供技术研发、检验

检测、现代物流、电子商务、金融法律等公共服务，吸纳科研机

构和中药饮片生产、中成药制造、商贸流通、中介服务等企业，

以产业链、服务链带动创新链，提升园区创新能力和规模效益。

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市场监管局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五、打造中药制造龙头企业。支持产品进入《国家医保药品

目录》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》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壮大规模、提升

产值，打造中药制药“旗舰”企业。鼓励优势企业横向联合、纵

向兼并，汇集各类优质要素，加快培育规模以上中药企业集团。

支持省内中药生产企业“联姻”发展，借助中药行业“百强”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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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品牌、市场、技术等优势，推动我省企业跨越发展。（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医保

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六、推动企业技改与新药研发。鼓励中药生产企业引进新设

备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开发新产品、新剂型，建设自动化生产线、

数字化车间、智能化工厂，提升产品质量控制与制造水平。支持

企业研发基于验方秘方、医疗机构制剂的中药新药、大健康产品，

开发小包装型、颗粒剂型、定量压制等有市场需求的新型饮片剂

型。建立与公立医院药品采购、基本药物遴选、医保目录调整等

联动机制，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

科技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医保局、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七、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研究试点。积极发展中药配方颗粒产

业，编制《陕西省中药配方颗粒质量标准》及相关配套政策，加

快推进具有开展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研究、生产管理、临床试用等

研究试点条件的药品生产企业与国家试点企业合作或独立开展中

药配方颗粒研究。研究试点企业应加强质量标准、生产工艺和临

床使用研究，确保中药配方颗粒安全、有效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局、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八、发展医疗机构中药制剂。鼓励医疗机构自主或联合中药

制药企业挖掘古方验方精华精髓，研发疗效确切的中药院内制剂，

打造特色制剂品牌。支持医疗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制中药膏、

丹、丸、散等传统制剂，提供个性化中药服务。试点建设区域医

疗机构中药院内制剂研发和配制中心，允许合规中药材加工、中

药制药企业集中生产医疗机构中药制剂，开展中药处方代煎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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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送服务。（省药监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中医药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 

九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作用。整合省内各类高校、科研院所

的优势科技资源，建立中药创新研发联盟，新培育一批重点实验

室等省级以上科研平台。支持中药生产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开

展新药研发、优势品种二次开发、生产工艺提升等深度合作，研

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药新药，促进研、产、用融合发展。积

极发展中药科技和信息中介服务。（省中医药局、省科技厅、省

教育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、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利用。发挥现有省部级科研平台作用，

建立资源共建共用、开放共享机制，突破中药新药研发、成果转

化瓶颈制约。落实药品上市持有人制度，鼓励多种方式获得药品

上市许可，加快推进中药新药研究成果转化落地。对获得国家中

药新药、保健品、食品批准文号并投产应用的企业和符合中药资

源保护、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开发的企业，在申报省级科技计划

项目时给予适当倾斜。（省中医药局、省科技厅、省教育厅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一、提升中药产业绿色发展水平。倡导中药材绿色生态种

植，严控中药材化肥农药、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使用，严守农药残

留、重金属限量标准，严禁染色硫熏、掺杂增重等行为，建设一

批中药材生态种植基地。鼓励种植基地开展清洗、除杂、干燥、

分选和趁鲜切制、炮制等产地初加工，提高中药材附加值。加快

发展生态园区、绿色工厂，推广节能节水节地技术，开发利用中

药药渣，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，提升循环经济发展水平。（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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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

药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二、加强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。加快建设国家中药材专业

市场，完善柜台交易、电子交易、仓储物流、供求与价格信息、

质量检测等综合服务功能，打造现代化、数字化、信息化的中药

材专业市场，创建西北中药商贸交易中心，发挥产业带动作用。

支持中药材重点产区规划建设区域型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，发挥

中药材收购、集散、交易等功能。（省药监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

省商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三、构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。支持中药生产企业构建多形

态商贸体系，发展电子商务、“互联网+物流配送”等线上经营模

式。鼓励物流企业建设现代智能中药材仓储中心，加强中药材大

宗品种战略储备。重点产区应重点发展集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、

加工仓储、质量检验、追溯管理、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现代商贸服

务。有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可建立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共享中药

房，实行中药饮片统一采购和煎煮、配送。（省商务厅、省市场

监管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中医药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 

十四、发展中药材服务贸易。支持陕西自贸试验区申请设立

国家中药材保税仓储基地。鼓励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、加工生产

企业研发、生产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精选药材、小复方药、提取

浓缩物（液）等创新产品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建立跨国中

药材种植（养殖）基地、营销网络、物流中心和经济联盟。加强

海外宣传，推广“秦药”产品及养生保健品。（省商务厅、省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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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农村厅、省中医药局、省药监局、省外事办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五、壮大中药大健康产业。鼓励科研机构、中药生产企业

研发药茶药酒、保健食品、功能性饮品，辅助改善记忆和降压、

降脂、降糖保健品，具有美容、保健功效的中药功能型化妆品、

保健器材，改善动植物品质的中药饲料、兽用药品和生物农药，

推广药浴、艾灸等传统保健方法。支持符合条件的优势大宗道地

药材进入国家药食同源、新资源食品目录，开发新型保健产品，

发展药膳产业。（省市场监管局、省药监局、省中医药局、省卫

健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  

十六、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。挖掘黄帝陵、炎帝陵和药

王山、岐伯、王焘故里等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，开辟一批中医药

健康旅游精品路线，建设一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。鼓励中

药材种植（养殖）基地、动植物园、生态园开发中药材观赏、辨

认、采摘等中医药旅游项目。支持森林覆盖率高的县（区）发展

中医药旅游产业，特色旅游小镇、景区酒店开展规范的中医按摩、

中药汤浴等养生保健服务。（省中医药局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

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七、培育和推广“秦药”品牌。围绕陕西大宗道地、区域

特色中药材和优势中成药产品，着力打造“秦药”品牌，带动中

药产业高质量发展。利用中国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、欧亚论坛、

丝绸之路博览会、医药博览会、“一带一路”陕西特色商品展览

会等平台，加强“秦药”品牌营销推广。鼓励省内医疗机构、国

医馆（堂）和连锁药店使用、销售“秦药”产品，提升“秦药”

品牌知名度、市场占有率。（省中医药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- 8 -



 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药监局、省商务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市场监

管局，省外事办、省贸促会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八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发挥省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组织领导、

协调推进作用，建立牵头部门抓总、职能部门配合、市县同步联

动的工作机制，以及考核、评估、督办、通报、表彰、奖励等制

度，强化部门、市县人民政府的落实责任。市县人民政府要建立

相应的工作机制和制度，根据当地中药材资源、中药产业特点和

发展目标，科学制定推进中药产业发展的落实举措。（省级中医

药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十九、完善支持政策。各地应建立持续稳定的中药产业发展

投入机制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中药产业发展。实施扶贫开发、

退耕还林、乡村振兴、农业综合开发、生态环境治理等项目时，

应对中药材产业给于重点支持。金融机构应把发展中药产业纳入

金融支农工作重要内容，信贷资源优先向中药重大项目、重点种

植户、重点企业倾斜。税务部门应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和引进中药

材加工企业、招商引资企业等符合条件的税收优惠等政策。保险

机构应引导商业保险投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，增加中药材种植（养

殖）保险险种，分散化解风险。卫健、医保部门应在基药目录、

医保目录遴选调整和医院药品采购招标方面，给予扶优性政策支

持。药监部门应落实传统中药制剂、院内中药制剂备案及按规定

在医联体、医共体调剂使用等支持政策。（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

康委、省医保局、省药监局、省税务局，银保监会陕西监管局，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十、做好土地保障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应优先保障国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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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中药技术成果的重大转化项目和新建、引进

的大型中药材加工生产企业用土供应。积极推行土地租赁先租后

让、租让结合的土地保障供应方式，探索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限

出让制度，降低企业初始投入或建设成本。（省自然资源厅、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十一、强化质量监管。加大中药材、中药饮片、中成药上

市产品的日常监管、市场抽检力度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。加

快建立中药材、中药饮片、中成药生产流通全程追溯体系，实现

重点品种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。（省药监局、省商务

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中医

药局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十二、加强信息服务。建立省级中药材信息服务平台和中

药资源监测网点，及时发布中药产业动向、供销需求、实时价格

等信息，实时监测濒危资源、野生和家种中药资源动态变化。推

进中药企业诚信体系建设，将其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

加大失信行为联合惩戒力度。（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商务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中

医药局，银保监会陕西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十三、强化人才支撑。完善中药产业人才引进激励机制，

支持引进高级专业人才。鼓励高校、高职院校开设中药产业相关

专业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才。加强在职培训，

造就一批懂技术、会种植、善经营的职业药农。对获得国家科技

奖、中国专利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业绩突出的中药科研人员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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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表彰奖励，优先评定晋升专业技术职称。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农业农村厅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二十四、优化发展环境。改善市场竞争环境，促进中药饮片

优质优价。推行多证合一、一照一码、先照后证、网上申报等便

利措施，方便市场主体登记。实施中药产业准入负面清单，对未

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，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。（省市

场监管局、省药监局、省中医药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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